


為了讓都市計畫在制定的過程中，更加貼近市民的需求，

政府增加了新的民眾參與機制，可以在都市計畫擬定前，

更及早納入市民們對於都市的願景和建議！

都 市 計 畫 每 個 階 段 ， 民 眾 都 有 參 與 表 達 意 見 的 機 制 ， 把 握

每 個 交 流 溝 通 的 機 會 ， 及 早 參 與 、 充 分 掌 握 資 訊 、 積 極 發

聲，是讓都市計畫更符合市民們共同生活的不二法門！

都市計畫是什麼？

都市的空間資源有限，為了讓眾人一起在有限的城市空間裡生

活，需要預先對公共設施用地、交通運輸、土地使用的安排等

進行規劃，以促進市民的權益以及公共的福祉。

市民對都市計畫的各面向提出建設性的看法與建議，和規劃單

位共同協作，能讓都市計畫更完善。

什麼是都市計畫變更？

當原本的都市規劃已經不合用了（如：少子化後學校閒置），

或是為了因應新的挑戰（如：氣候變遷、高齡化社會），就需

要改變原本的都市計畫，將公共資源重新配置與調整。

透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或是個案變更（迅行變更），可以處理

都市計畫中不再合用而需改變的地方。包括土地使用分區（商

業區、住宅區…）、建築的容積率（蓋多少量）、建蔽率（基

地蓋多滿）等等的規範。

每案都市計畫的規劃目標和變更內容都不盡相同，可能討論的

議題包括交通規劃（路線、路寬、捷運站出入口…）、公共設

施的配置、都市景觀、土地的使用等等，類型相當多樣。

都市計畫流程與民眾參與方式

市 民 們 在 草 案 成 形 前 先 提 出 建 議 與 想 法 ， 有 助 於 執 行 單 位

及早了解市民需求，利於後續規劃更符合多方期待。

為 了 促 進 公 眾 溝 通 ， 在 都 市 計 畫 擬 定 前 ， 市 民 可 透 過 以 下

管道表達意見：

執 行 單 位 需 在 都 市 計 畫 擬 定 前 舉 辦 座 談 會 。 市 民 親 自 參 與

座談會，可了解最新資訊、現場交流並表達意見。

《資訊公告》 

執行單位將會公告座談會資訊，民眾可透過

臺北市都發局網站、臺北市公民參與網、區

公所與里辦公室公告等獲得資訊。

《參加座談會，提出意見》  

《座談會中，交流討論》 

 於現場多方交流、討論。

《執行單位聽取意見予以評估》 

執行單位將聽取各方意見，明確記錄，於規

劃過程中予以多方考量。

都市計畫擬定前的民眾參與方式

執 行 單 位 將 都 市 計 畫 草 案 完 成 後 ， 將 進 行 公 開 展 覽 3 0 日 ， 並

辦理說明會，市民們可藉此了解實質的草案內容，進而提供建

議。所有意見後續將彙整送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酌：

 都市計畫擬定中的民眾參與方式 都市計畫審議階段的民眾參與方式

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

參與座談會
為了兼顧執行單位彙整意見的時效，市民的書面資

料須在座談會結束後7日內寄送，才能確保意見得

到收錄。別錯過及時表達意見的時間唷！

除 於 座 談 會 表 達 意 見 外 ， 民 眾 亦 可 利 用 書 面 提 供 意 見 給 執

行單位。意見需載明姓名、住址及具體建議內容。

提供書面意見

行政訴訟法修訂了「都市計畫審查程序專章」，

新制於109年7月1號後施行，若要針對此前發佈

實施的都市計畫提出行政救濟，仍需依照舊制。

為了確保民眾的權益，請進一步參閱相關規定。

在109年7月1號後發布實施的都市計畫，若侵害到民眾的

合法權益，民眾可以提出行政訴訟作為救濟方式。

行政救濟

參加座談會前，建議先詳閱執行單位提供的書面

資料，並和家人及左鄰右舍討論、交換意見，對

座談會的意見凝聚與交流溝通會有很大的助益。

座 談 會 後 ， 執 行 單 位 將 在 1 4 天 內 將 所 收 取 的 意 見 整 理 為 會

議 記 錄 ， 於 區 公 所 與 里 辦 公 室 張 貼 3 0 日 ； 並 同 步 刊 載 於 執

行單位或臺北市都發局網站、臺北市公民參與網。

確認意見得到正確收錄

《資訊公告》 

民眾可透過臺北市都發局網站、臺北市公民參與網、區公所與里

辦公室公告等獲知說明會舉行之時間、地點、草案內容等資訊。

公展期間，執行單位的草案將線上公告，草案紙本也將陳列在當地區公所及

里辦公室。建議在參與說明會及撰寫書面意見前，選擇較便利的方式詳閱草

案內容，預先掌握規劃內容，將有助於提出的意見更加具體可行。

在都市計畫草案公開展覽30日中，市府將依規定辦理說明

會。親自與會，可了解規劃單位的構想，現場直接交流。

參加公展說明會

都市計畫審議過程中，案件陳情人可能相當多，為了兼顧大家

的發言權益，單次發言有三分鐘的限制。建議可在審議會前尋

找立場共通、意見相近的市民共同討論整合發言內容，或邀集

相關專業者提供意見與諮詢，一起讓發言內容更加完整清晰，

意見也更能獲得有效討論。

此外，除了口頭擇要表達之外，也可使用簡報進行輔助說明。

草案公開展覽結束後，將進行都市計畫審議。執行單位的

草案、委員會幕僚初步意見與民眾陳情意見將共同提供都

委會參酌。

相關審議會議時間、地點、審議資料皆將公布於臺北市都

市計畫委員會網頁，也會以公文通知提出意見的陳情人。

歡迎陳情人到都委會現場旁聽，亦可以登記進場發言。

審議會議旁聽及登記發言

如果要確保自己的意見能完整收錄，提出書面意見非常重要喔！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/

臺北市都市計畫民眾參與參與專區

臺北市公民參與網

民 眾 於 計 畫 案 內 容 如 有 建 議 或 想 法 ， 可 於 公 展 期 間

內透過下列方式提出：

線上：至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提出意見。

郵寄：填寫書面意見表寄至「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」 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0樓西北區

傳真：02 -2759 - 3013。

傳真後請來電02 -27208889轉3298確認是否收到。

於草案公告公開展覽30日內�提出書面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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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民眾意見

權責單位：申請單位

草案公展

・《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》

進行公開徵求意見時

・所有案件執行座談會時，

或於座談會後七日內提書面

意見

權責單位：

臺北市政府（都市發展局）

計畫核定

核定單位：

內政部

計畫審議

細部計畫審議單位：

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

主要計畫審議單位：

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

都市計畫書圖草案製作

民眾可表達意見的時機

・公告公開展覽30日期間內，

提書面意見

・公展說明會中提書面意見

・民眾可旁聽或登記發言

・行政救濟

小提醒

小提醒

欲了解臺北市已實施的相關都市計畫內容，可到臺北市都市發展局都市計

畫整合查詢系統進行檢索。

除 了 座 談 會 之 外 ， 都 市 計 畫 擬 定 前 還 可 能 有 更 多 其 他 參 與

方 式 ！ 如 果 議 題 比 較 複 雜 ， 非 常 鼓 勵 執 行 單 位 透 過 更 多 元

的 管 道 廣 泛 蒐 集 市 民 意 見 ， 如 辦 理 工 作 坊 、 田 野 調 查 、 耆

老 訪 談 或 其 他 創 意 行 動 方 案 。 市 民 們 也 可 主 動 徵 詢 執 行 單

位相關辦理內容並爭取直接參與！

這些計畫擬定前的民眾參與，攸關市民們的權益，執行單位

需要將收集到的完整意見如實紀錄於日後提案的內容中，作

為擬定方案的參考。

其他參與方式4

小提醒

小提醒

小提醒

小提醒

小提醒

都市計畫整合查詢系統 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

計畫發布實施


